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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分局 09040  承包商之施工（工作）計畫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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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

(1)核定「整體施工（工作）計畫」。

(自辦監造(督)由工程處核定) 

(2)備查「分項施工（工作）計畫」。 

1. 

(1)開工前或單項工作施作前，擬具

「整體施工（工作）計畫」1 式

4 份或「分項施工(工作)計畫」 

1 式 3 份。 

(2)接獲工程分局簽發之「施工（工

作）計畫修正通知」（分局表

09040A）後，於規定期限內提

送「施工(工作)計畫變更書」

（分局表 09040B）。 

(3) 「施工(工作)計畫」經核定後，

如欲變更，應填列「施工(工作）

計畫變更書」1式 5 份。 

 

 

3a.於 7日內審查完成，將

審查意見記載於「審查意

見表」，併「整體施工（工

作）計畫」送還監造(督)

單位。 

2.3 日內完成初審，並將

審查意見填入「審查意

見表」（局表 01010B），

檢附影本併同「整體施

工（工作）計畫」及空

白「審查意見表」送工

務段（中心）轉送養護

工程分局相關單位審

查。 

4.於收到所有回復之

「審查意見表」3 日

內彙整各單位意見。 

5.有無修正

意見？ 

6. 

(1) 審查意見送承包商修正。 

(2) 視情形得訂期召開討論會

議，將會議結論紀錄送請

承包商配合辦理。 

7.於 7日內修正完成，並

依程序提請複審。 

有 
9.有無修正

意見？ 

無 

有 

無 

8.審查修正後之

「施工（工作）

計畫」。 

10. 
(1) 「整體施工（工作）計畫」

報工務段（中心）。 

(2)核定「分項施工（工作）計

畫」。 

12.「整體施工（工作）計

畫」核定或備查。 

3b.於 7日內審查完成，將

審查意見記載於「審查

意見表」，併「整體施工

（工作）計畫」送還監

造(督)單位。 


